米东铁厂沟曙光上村十七巷43号自建房“3·8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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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3月8日14时51分许，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铁厂沟镇曙光上村十七巷43号自建房内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1人死亡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493号令）的规定，成立了由区纪委监委、米东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司法局、铁厂沟镇政府、总工会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检察院参与此次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

经调查，该起事故是一起外来人员在自建房内自行清理地面积水、积冰，被掉落的石膏袋砸中导致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（一）事故发生地址情况
事故发生地点位于铁厂沟镇曙光上村十七巷43号自建房内。2014年，房东租赁曙光上村的荒地，同年建设了两间自建房，用于存储建材。2024年10月，房东将一间闲置的自建房租赁给租房者，双方签订了《库房租赁合同》，租赁期限为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0月1日，该自建房为彩钢板房，高度9米，面积1600平。租房者原计划将该库房用于腻子粉生产经营场地，经评估，场地条件不满足生产要求，于是用于存放腻子粉和石膏粉，租房者也未在该自建房内注册生产经营单位。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年3月8日14时许，死者受租房者安排拉着一车脚手架到曙光上村自建房外，租房者外甥负责卸货，死者负责在车下码放。死者码放完脚手架后未离开，进入自建房内，发现地面有积水、积冰，租房者外甥遂去寻找漏水点，死者找了一把铁铲开始清理积水、积冰。租房者外甥立即制止，让他离开，但死者未离开。14时48分许，租房者外甥发现漏水点后，到自建房外封堵。14时51分许，租房者外甥再次回到自建房时，发现死者被石膏粉袋压在下面，租房者外甥立即移开石膏粉袋，将死者放平，喊他未回应，租房者外甥对死者进行胸部按压，并给房东打电话让其帮忙。14时52分，房东到现场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，120到达现场后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1、事故现场自建房大门外码放1垛门式脚手架。（见图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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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1
事故现场自建房大门旁堆放3垛石膏粉，左侧堆垛二层吊兜包已翻倒在地面，吊兜内为袋装石膏粉，每袋20KG，翻倒的吊兜内有75袋石膏粉，吊兜四面使用薄膜缠绕包装。（见图2、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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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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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3

事故现场倒坍的吊兜包附近地面部分区域有结冰现象，现场有一把铁铲。（见图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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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

事故现场倒坍的吊兜包垛堆一层高度为130厘米，宽度为104厘米，倒坍前垛堆高度为260厘米，该自建房高度为9米，现场勘验未发现该自建房内货物堆垛码放存在倒坍风险，码放高度符合《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》要求[
]。（见图5、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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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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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6
（四）人员伤亡和善后情况 

1.事故造成1人死亡。

2.此起事故的善后费用为70万元。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2025年3月8日14时51分，租房者外甥给租房者打电话告知事故情况，并拨打110报警。15时32分，区应急管理局接市应急管理局通知后，核实事故情况，并逐级上报。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
事故发生后，租房者外甥立即移开压在死者身上的石膏粉袋，将死者放平，并对死者进行胸部按压。14时52分，房东拨打了120急救电话。之后，铁厂沟镇政府、米东公安分局、区应急管理局等部门陆续赶到现场。
（三）医疗救治情况 
15时02分许，120急救人员赶到后，对死者进行心脏体外电击除颤，救治大约二十分钟后，诊断死者已失去生命体征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能采取急救措施，拨打120、110救援电话，现场处置符合要求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 
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 
死者安全意识淡薄，进入自建房内清理地面积水、积冰，未注意观察周围环境，站在石膏粉吊兜垛旁，被掉落的石膏袋砸中致死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 

死者未在他人安排的情况下，擅自进入自建房开展除水、除冰。
四、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因在事故中死亡，不予追究责任人员
死者安全意识淡薄，自行进入自建房内清理地面积水、积冰，未注意观察周围环境，站在石膏粉吊兜垛旁，被掉落的石膏袋砸中，对此次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，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，不再进行责任追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铁厂沟镇要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，举一反三，汲取事故教训，对辖区内出租的自建房加大隐患排查力度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工作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。

[�] 《仓储场所消防安全管理通则》（GB1131-2014）6.7条：堆垛顶部与仓库屋顶或横梁的间距（顶距）应≥0.5米。







